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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時 8 分） 

       1.變更議程 

       2.臨時動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繼續開會。（敲槌）向大會報告，現在要進行的議程是確認會議紀錄以及今

天議程還有二、三讀會，我們現在先確認會議紀錄。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26、27、28、29、30、31、32、33 這幾次的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桌上，

請參閱。對於這 8 次的會議紀錄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

認。（敲槌） 

接著我們要進行今天的議程，劉議員請發言，5 分鐘。 

劉議員馨正： 

向大會報告，因為財經委員會審查 107 年度總預算，尚有勞工局等 3 個單位

歲入預算，以及財政局、主計處、經發局等單位歲出預算，還有附屬單位基金

預算及市政府提案、議員提案還沒有審查完畢。請大會同意變更議程，將 11

月 20 日到 24 日這 5 天下午 3 時到 6 時二、三讀會的議程變更為分組審查，以

利本小組繼續審查議案，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本案有沒有附議的？好。 

李議員喬如： 

議長，是不是先請議事組說明一下，小組如果審不完，針對議會的議程，分

組小組如果沒有審完，有沒有可以直接到大會審？請議事組說明一下，看一下

我們的議事規則。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議事組說明。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請各位翻開議事規則，我們在議事規則第 2 條…。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幾頁？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議事規則第 2 條就是告訴我們，沒有規定的就是依會議規範，議員的意思就

是如果沒有審完，我們付委的部分要抽出，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規定，議事規則



會  議  紀  錄（第 6次定期大會） 
  

 358 

是沒有規定的。 

李議員喬如： 

沒有規定？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對，所以我們要用到會議規範，請翻到這一本第 338 頁第 77 條，是這樣規

定的：「付委案件之抽出，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延不處理時，得經大會出席人之

提議並獲參加表決之多數通過，將該案抽出，另行組織委員會審查或由大會逕

行處理之。以上報告。 

李議員喬如： 

所以就是說還是可以？報告主席及各大會成員，我看了財經小組的成員，是

7 席或 8 席是嗎？議事組？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是 9 席。 

李議員喬如： 

9 席，我看一看名單只有 2 位議員是新進議員，其他都是資深議員，資深議

員在分組審查要有能力跟實力在時間內審查完畢。你沒有審查完畢就是要加班

加到 12 點，每天都這樣，我覺得這是一個任務。當我們分組完的時候，小組

就是要有任務去處理完畢，我們是想體諒新進議員來學習，所以我們常常講議

會不是來學習的場所，而是一個專業場所，那資深議員已經很有經驗了，照理

來講分組應該在任務內，其實這就是人民交付的任務，我們把這些任務分組

了，那每一組都完成了，大家都有很多單位，也不是只有財經小組。所以我們

也第一次，本席也第一次做出這樣的主張，反正大會是每一個議員都能討論

的，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進度受影響，讓其他小組的成員等你們，這樣對市民

來說也不好交代，你不加班不審完，那我在這裡提出建議，當然這個還是要大

會同意，也要主席裁示，因為我們也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現象，這樣以後也

讓分組成員認真盡責地加班到半夜也沒關係，我不相信每天加班審不完。 

所以本席提出這樣的主張就是逕行進入大會審查，是不是可以…。〔…。〕

為什麼叫自廢武功？〔…。〕為什麼我自廢武功？大會不用審嗎？〔…。〕大

會不用審嗎？你們大會就要退席了嗎？〔…。〕什麼叫做自廢武功？自廢武功

就是大會不要審了才叫自廢武功，我們是掌握，如果講了讓你們小組不高興，

就是要追究你們小組的責任，每個小組都很忙碌，你讓其他小組等你們，主席

這是我提出的意見，我尊重大會。 

主席（康議長裕成）： 

先處理剛剛劉馨正議員的案子，先別發言，先處理劉馨正議員的發言，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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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馨正議員有提了一個臨時動議，大家也聽到了，我剛剛問附議，進行一半又

叉到別的話題了。關於劉馨正議員的變更議事程序的動議，各位同仁有沒有附

議的？好，那這個案子已經成案了，各位同仁如果有其他的提案其實還是可以

提出來，但是如果現在張三在講話，那李四就請不要插嘴，大家都在自己的時

間內發言，互相尊重。 

關於劉馨正議員的提案，剛剛已經附議了，那也成案了，各位同仁有沒有意

見？那你要說你要提案，因為你剛剛一直講建議，你用白紙黑字寫起來比較清

楚好不好？我們等你一下沒有關係。 

邱俊憲議員，如果剛剛是要對劉馨正議員的案子發言，我想因為已經成案

了，是不是給不同意見的人來發言？有沒有其他不同意見的？請邱俊憲議員發

言。 

邱議員俊憲： 

我這邊代表民進黨團也提了一個一樣針對議事日程的動議，已經有紙本到議

事組還有主席的桌上了，大概有 20 位民進黨團成員簽名。 

我們的主張也是因為財經小組的審議，目前還有非常多的歲入跟歲出案還沒

完成，按照議事規則第三章第二十一條，在大會我們提出這樣子的修正日程的

動議。我們主張是在 11 月 20 日，也就是今天跟 21 日及 22 日下午的二、三讀

會，變更為今天下午 4 點開始跟 11 月 21 日、22 日的下午 3 點到 6 點，這 3

個時間變更為小組審議，其他的時間就按照原本的程序委員會，還有大會通過

的日程表去審議相關的提案跟議案。 

黨團這邊的主張我再簡單清楚地跟大家說明，我們希望還是尊重小組審議的

時間跟權利，但是我們認為應該再給予 3 天這個時間，讓小組來努力看看是不

是可以妥適地將分組審查完畢。也跟財經委員會統計過一個資料，過去第一及

第二屆的財經委員會的審查時間，其實第 1 屆第 4 次的定期大會只花了 3 個半

天；第 6 次定期大會只花了 6 個半天…。 

主席（康議長裕成）： 

是上一屆的時候是不是？ 

邱議員俊憲： 

對，這一屆的第 1 次臨時會是在處理去年留下來的預算案，是花了 4 個半天；

第 2 次定期大會是 6 個半天；第 4 次定期大會是 3 個半天。所以加上上個星期

已經花掉 5 天的時間去審議，再加上民進黨團主張的 3 天，這樣總共有 8 個半

天的時間，我相信按照過去的經驗法則來看，應該是可以完整妥適的在一讀會

裡面去針對相關的議案來做審議，然後來交付給大會讓其他非小組的成員來進

行二、三讀的工作。所以在這邊民進黨團誠摯的呼籲大家能夠來支持，把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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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增加 3 天的分組審查時間，相關的書面提案已經送到大會這邊，請大會公

決，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邱俊憲議員的意思是延 3 天，邱俊憲議員的提案是延 3 天，所以這個應該叫

做修正案，就是針對劉議員馨正提出來的修正案，有沒有人附議？好，修正案

也成案。我們是不是休息幾分鐘讓兩個提案的兩個黨團協商一下？這中間也請

李議員喬如如果針對你要直接送大會討論引用議事規則的話，你另外寫一個提

案，但是讓兩個黨團用休息時間來討論，休息 10 分鐘，我們協商一下。（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謝謝各位同仁，剛剛已經協商出來有一個共識，要請誰

講？請劉議員馨正講，好不好？剛剛彼此有沒有一個共識？兩個版本之間。 

劉議員馨正： 

剛剛我們兩邊黨團有稍微協商了一下，事實上本席會提到 5 天是因為我們都

是很努力，包括張總召也知道，民進黨團張總召也知道我們每天都超時，所以

非常努力、認真的在審，幾乎連上廁所都沒有時間，我想邱俊憲議員他都點頭，

我們真的非常認真的在審，所以我希望大會給我們財經委員會所有的委員肯

定。剛剛討論了以後，因為我們提案說 5 天，民進黨團說 3 天，綜合是 4 天，

好不好？而且就是從 3 點開始，謝謝，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現在這樣子，剛剛協商的結果就是變更議程從今天下午的 4 點開始變更為分

組審查，今天是 4 點，明天開始是 3 點，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從 3 點

開始，如果你們要 2 點，我也不反對，明天、後天、大後天都是 3 點開始，議

程就如劉議員馨正的版本那樣，但是星期五就是把 11 月 29 日的提前到 11 月

24 日。阿開主任，對不對？是這樣子。大家有沒有那張表？現在我請問大家

延到…。先處理這個案子，延到 11 月 23 日，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通

過，變更議程如剛剛我所說的 4 天。（敲槌決議） 

請曾議員俊傑發言。我們 4 點要趕快結束，讓他們去開會。 

曾議員俊傑： 

謝謝議長。我想提的就是我們 12 月 4 日不是有一個專案報告嗎？我想請問

一下現在 12 月 4 日有沒有議題？請議事組回答。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議事組說明。 

曾議員俊傑： 

有沒有安排任何的…。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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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謝謝議員的詢問。目前我們的議程是有專案報告的議程，但是沒

有主題。 

曾議員俊傑： 

主席，我想 12 月 4 日因為沒有專案報告的議題，黨團在這邊提議，因為最

近慶富案吵得沸沸揚揚，我提議海洋局跟高雄市銀行是不是要對我們議會做一

個專案報告？希望他們來說清楚講明白，我相信我們的市民朋友都很想瞭解，

可不可以在這邊提一個案？ 

主席（康議長裕成）： 

針對曾議員俊傑說要對慶富案做專案報告，邀請海洋局來本會做報告，是這

樣的意思嗎？ 

曾議員俊傑： 

還有高雄銀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以及高雄銀行來本會做專案報告。關於這樣的提議，各位

同仁有沒有意見？這個不算變更議程，只是說把 12 月 4 日當天的議程，專案

報告的部分定下題目。請蕭議員永達發言。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決定要不要而已。 

蕭議員永達： 

針對慶富案，其實它的源頭是叫做「獵雷艦」。獵雷艦出問題，所以才有所

謂的慶富案，如果只是找海洋局跟高銀來，這層級太低，因為慶富之所以會得

到獵雷艦這個標案是來自於總統府的授權、行政院配合，所以本席主張市民有

知的權利，海洋局要來、高銀要來，但是這個層級太低，事情講不清楚，我主

張議會應該站在民意的立場讓市民可以廣泛瞭解真相，除了請海洋局跟高銀以

外，也行文給總統府前副總統吳敦義，請他列席說明。〔…。〕沒關係，我的

主張是請吳副總統來列席說明，有人如果主張要請其他人，我也不反對，我是

講我的主張。 

主席（康議長裕成）： 

所以你是贊成。我們現在分兩個，第一個是贊成做專案報告，就是 12 月 4

日贊成…。 

蕭議員永達： 

附帶決議請吳敦義副總統列席說明，請議會行文給吳敦義副總統。 

主席（康議長裕成）： 

你建議邀請吳敦義副總統。 

蕭議員永達： 

對，因為這哪是在講什麼慶富案，這是在講獵雷艦，慶富早就是在高雄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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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有沒有其他議員有意見要發言的？其他議員有沒有意見？就是贊成或不

贊成做報告？先決定贊不贊成 12 月 4 日排這個專案報告，才討論要叫誰來、

邀請哪些人來。現在沒有在表決，也不是在問，就是你要發言，請先說你贊成

或是反對，再講你的理由。如果是贊成的話，你想邀誰來也可以都說出來，好

不好？我看一下順序，這個是？紅衣服的是陳美雅，幫我記。陳議員美雅、曾

議員俊傑，他舉手舉很久了，陳議員玫娟、陳議員麗娜，還有沒有？這一定都

是贊成的，還有沒有？沒有的話，後面是張議員勝富。好，請陳美雅議員發言，

我們在 4 點前完成，不然財經小組要審預算。 

陳議員美雅： 

本席贊成高雄市議會開一個專案報告，剛才蕭永達議員建議要邀請其他單

位，本席也具體建議，小英總統、陳建仁副總統、行政院長賴清德以及林全，

我都希望議會一併發文邀請，既然這件事情是全國矚目的，請一起發文，在大

會報告時做詳細探討及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現在是立法院開會嗎？接著請曾俊傑議員發言。 

曾議員俊傑： 

我覺得請相關人員來，我們都很高興，但有時候層級太高，不知道他會不會

看公文、會不會來呢？但我們希望他來列席。我想邀請地方可以監督的單位，

高雄市政府二位副市長、財政局長、海洋局長、高雄銀行等單位，其他比較高

的層級，如果可以邀請也可以！ 

陳議員美雅： 

主席，剛才我們提議的發文單位，誠如主席說的，發文的權利在議會，來不

來是他們的權利，但是只要議員提案邀請的單位，請主席都要發文。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議事組記下來，陳玫娟議員請發言。 

陳議員玫娟： 

議長，你現在講的是曾俊傑提的案子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對，你剛剛不是舉手嗎？ 

陳議員玫娟： 

我以為是要發言的人請舉手，我等一下才發言。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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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在 4 點前開完會，因為劉議員他們很辛苦，還要再加班審預算，拜託

大家。這個就是 Yes 或 No 的問題而已，不需要發言太久，好不好？先把曾俊

傑提的案子處理好，可不可以在 3 點 45 分以前將這件事情處理好，因為陳玫

娟議員還要講別的事情，4 點要散會，讓他們小組開會。陳麗娜議員要發言嗎？

還是別件事情呢？ 

陳議員麗娜： 

同一件事情。如果要排 12 月 4 日那天，現在有一個狀況，我們發通知給他

們，可能他們不會來，我們是不是也先清楚了解，議長大概會發公文給哪些人，

我們私底下也請他們一定要過來，如果是私人單位，譬如慶富集團在高雄，非

常近，是不是邀請他們父子來說明呢？我們以前也有邀請外面的人，這件事既

然跟高雄市政府的連結度這麼高，雄檢要不要來呢？也可以考慮邀請雄檢來。

主席，對於參考名單的部分，我們也可以先讓媒體知道，12 月 4 日到底要邀

請誰來，誰敢來、誰不敢來？我們看一下。不論小英總統、馬英九、吳敦義都

好，邀請名單如果公布出來，誰不敢來，誰心裡有數，也讓我們知道，讓大家

了解這件事情真實的狀況，越接近真實，就是對市民最好的報告。我期待主席

先將名單列出來，讓大家知道，到底邀請的名單有誰，公布出來讓社會大眾了

解，我們有邀請誰來？我相信這些人，如果希望有一個澄清舞台，他願意來，

這也是一個讓他解釋的機會。 

主席（康議長裕成）： 

張勝富議員請發言。 

張議員勝富： 

我覺得以專案報告的方式，因為現在雄檢已經開始調查，既然情治單位在調

查，應該讓他們調查出一個結果，再叫他們來做專案報告。不然要叫總統、副

總統來，誰會來呢？沒有人會來，多說的。我感覺已經開始調查，讓他們調查

出一個結果，再來做報告。我覺得不一定要這麼趕，讓雄檢調查出一個完整的

結果，看看責任歸誰。照理說，土地是屬於漁業署的，難道要把漁業署也叫來

嗎？他會來嗎？是不是呢？我覺得讓他們調查出一個結果，再來做專案報告。 

主席（康議長裕成）： 

是反對的意思嗎？贊成或反對，大家先討論、協商一下，好嗎？先休息 3 分

鐘。（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我們討論曾俊傑提的案子，各位同仁，有沒有一個結論

呢？贊成曾俊傑提的案子，請舉手？請數一下人數。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向大會報告，有 14 位。 



會  議  紀  錄（第 6次定期大會） 
  

 364 

主席（康議長裕成）： 

唸一下名字吧！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贊成的有陳麗珍議員、柯路加議員、劉馨正議員、方信淵議員、陳玫娟議員、

陸淑美議員、陳麗娜議員、陳美雅議員、曾俊傑議員、黃香菽議員、蔡金晏議

員、唐惠美議員、李雅靜議員、吳益政議員，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反對的請舉手？先算人數，要不要唸名字呢？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反對的有林宛蓉議員、翁瑞珠議員、顏曉菁議員、鍾盛有議員、張文瑞議員、

蘇炎城議員、簡煥宗議員、李喬如議員、張豐藤議員、周玲妏議員、張勝富議

員、吳銘賜議員、張漢忠議員、蕭永達議員、邱俊憲議員、羅鼎城議員、陳政

聞議員、林富寶議員、俄鄧．殷艾議員、陳信瑜議員、沈英章議員、伊斯坦大．

貝雅夫‧正福議員、陳慧文議員、郭建盟議員、高閔琳議員、何權峰議員、李

雨庭議員、蔡昌達副議長、黃淑美議員，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幾位？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向大會報告，有 29 位。 

主席（康議長裕成）： 

29 位，本案沒有通過。（敲槌） 

接著，我們要趕在 4 點前結束，還有沒有其他人要發言呢？陳玫娟議員請發

言。 

陳議員玫娟： 

主席，我想要請教一個問題，我們在議事廳討論的時候，權宜問題、秩序問

題、會議詢問的問題，是不是要優先處理呢？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議事組回答。 

本會議事組曾主任癸開： 

權宜問題要優先處理，根據會議規範，沒錯！要優先處理。 

陳議員玫娟： 

議長，上個星期五國民黨黨團的聯合質詢，是借用我們個人的時間來聯合質

詢，那天一開始黃紹庭議員有提到是會議詢問，會議詢問應該不能列入時間的

計算，當時在會議詢問時，議長裁示時間繼續計算，我們也要求把時間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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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並沒有裁示，可不可以請議長解釋，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的時間要回來

嗎？因為會議詢問應該在總質詢之前優先處理，這是會議程序的問題，可是議

長顯然沒有處理，讓時間繼續。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許進興主任回答，他在嗎？ 

陳議員玫娟： 

議長，這個應該由你來處理，怎麼…？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他依照他的專業回答這個問題。回答後你一定會說不算，因為不是你要的

答案。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會議詢問是在主席宣布開會，議事槌敲下之後，出席議員對會議進行中的各

項質疑，請主席或列席者說明的一種程序。 

陳議員玫娟： 

所以由主席來裁定，是不是？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對，由主席裁定。 

陳議員玫娟： 

對啊！當下我們一直要求主席做決議，可是主席沒有做，讓時間一直跑了將

近 20 到 30 分鐘，而且我們已經提會議詢問了，照理講不能列入總質詢的時間

裡，所以我在這邊正式提議，請主席把時間還給國民黨黨團。 

主席（康議長裕成）： 

上星期五是總質詢，不是在開會，甚至連額數問題都沒有，對嗎？到此結束，

有沒有其他問題？請陳美雅議員。 

陳議員玫娟： 

不是啊！議長，你也要跟我們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上星期是總質詢，總質詢連額數問題都沒有，那你覺得最優先的問題都沒有

的話，排在它後面的會議詢問還存在嗎？ 

陳議員玫娟； 

可是我們邀請列席的人員沒有到，沒有辦法進行我們的總質詢啊！ 

主席（康議長裕成）： 

總質詢和開會及大會是不一樣的。 

陳議員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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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可是我們邀請列席的人並沒有到，所以沒有辦法進行總質詢，因此時

間不能開始計算，對不對？這是會議詢問的時間，不能計入我們的總質詢時間

裡，所以議長是不是應該要裁示把時間還給我們？因為是我們把個人的時間給

黨團使用，這是我們的權益，議長請裁示。 

主席（康議長裕成）： 

過去的時間如果能夠還給我的話，我現在可以 20 歲。 

陳議員玫娟： 

這個不一樣，是權益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也很希望時間能夠還給我，讓我永遠維持 20 歲。下一位陳美雅議員請發

言。 

陳議員美雅： 

讓她講完。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啊！請她講完。 

陳議員玫娟： 

主席，你要回答我，時間是不是應該還給我們？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已經回答了，總質詢沒有會議詢問。 

陳議員玫娟： 

議長，這不是總質詢有沒有…。 

主席（康議長裕成）： 

那一天就是總質詢嘛！ 

陳議員玫娟： 

對，我的意思是，總質詢時間因為我們邀請的對象沒有到，沒有辦法進行總

質詢，所以才提會議詢問嘛！那也是開會的一個程序，不能因為總質詢…。 

主席（康議長裕成）： 

你剛剛有說像額數問題是優先處理，可是總質詢沒有額數問題，我怎麼處

理？ 

陳議員玫娟： 

我現在問的是會議詢問的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額數那麼優先的問題都不能提了，在它之後的會議詢問，當然也是不存在的

問題才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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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玫娟： 

議長，如果我們要總質詢，備詢的人都沒有到，根本沒有辦法進行總質詢，

這就是一個會議嘛！是開會的程序，不能因為備詢的人沒有到，我們沒有辦法

質詢，就一直計算時間。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陳美雅議員發言。 

陳議員美雅： 

剛才國民黨團提出，希望在議會已排定的 12 月 4 日專案報告的時程表裡，

利用 12 月 4 日專案報告的時間，針對這次吵得沸沸揚揚的慶富案，邀請高雄

銀行及海洋局相關人員列席來做專案報告，但很遺憾的，主席還是一樣沒有把

慶富案的內容，排進要專案報告的事項裡，本席深表遺憾。如果市議會只會一

昧的護航市政府浮編的預算甚至涉嫌土地的圍標案件，既然有疑慮，為什麼不

趁專案報告的時間，讓它還原事情的真相？我不清楚為什麼有些民進黨的議員

同仁們，要反對讓高雄銀行、海洋局到議會來做專案報告？也不曉得高雄市議

會為什麼要自廢武功？如果大家能夠在專案報告時間，把相關的事情說清楚，

我認為這才是民意代表發揮真正的監督功能，不是一昧的讓高雄銀行迴避或不

回答種種問題，不讓他主動來說明，用這樣的方式來規避它。 

主席，你現在有裁示權，如果你也認為不需要去做本次全國矚目且涉及到高

雄市政府的風紀，以及可能有疑似喬事專供慶富集團喬土地的疑慮等問題，國

民黨議員想邀請相關單位到議會來做清楚的報告，如果高雄市議會認為不需

要，那麼高雄市議會將在主席的領導之下，變成自廢武功的機關。高雄市議會

不是市政府的附屬機關，高雄市議會應該要為高雄市民來把關，如果高雄市政

府是坦蕩蕩的，更應該要主動。我知道待會兒民進黨議員，一定會針對本席的

發言，再次為高雄市政府護航。因此要提醒民進黨議員，議員是監督高雄市政

府，不是監督國民黨的議員，我不是市長，如果我現在是市長，民進黨議員可

以針對我的發言提出質詢，但我不是，我是高雄市議員，高雄市議員的發言應

該要監督高雄市政府，而不是監督國民黨，議員們請你監督高雄市政府。 

現在全國人民都在看高雄市議會，針對全國矚目的慶富案，是否發揮該有的

監督功能？都還沒有請他們來做專案報告，你們就一昧的護航，不讓他們來報

告，不是陷高雄市政府於不義嗎？如果他們是清白的，完全沒有疑似不法的情

事，為什麼不來做報告、說清楚呢？為什麼在這邊要動員多人數的表決？況且

議會現在還有專案報告的時段，就是針對有些重要事項必須要去釐清的，這才

叫專案報告嘛！為什麼這個專案報告，連成案都沒有辦法？因為慶富集團的疑

慮，我們要求高雄銀行、海洋局及相關的副市長和其他相關人員來做說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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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就是不敢來？為什麼部分的議員和子弟兵要為市政府護航？不要忘記議

員的職責是監督高雄市政府，不是監督議員。所以本席對於主席剛才的裁示深

表遺憾，對於國民黨團提出針對慶富案中高雄銀行和海洋局所作的提議，聽到

主席所做的裁示，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遺憾，所以本席在這邊表示抗議，我們更

應該要主動、更應該…。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向各位市民報告，剛剛是 29 位議員舉手反對排入議程，是 29 位議員用多數

來決定不要排入議程做專案報告，並不是我裁示的結果，我怎麼可能能裁示一

個案子要不要排入議程？剛剛不是我裁示的，而是 29 位議員反對，今天議程

到此結束。（敲槌） 

 

 


